水利部门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（2026）
	序号
	对应市直部门
	调整方式
	当前情况
	调整后情况

	
	
	
	权力类型
	权力名称
	行使层级
	备注
	权力类型
	权力名称
	行使层级
	备注

	
	
	
	
	
	省
	市
	县
	
	
	
	省
	市
	县
	

	1
	市水利局
	变更
	行政检查
	对供用水单位的取水、供水和用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	√
	√
	√
	
	行政检查
	取水许可监督检查
	√
	√
	√
	

	2
	市水利局
	变更
	行政检查
	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检查和项目稽察
	√
	√
	√
	
	行政检查
	水利建设项目稽察
	√
	√
	√
	

	3
	市水利局
	变更
	行政检查
	水利工程质量检查
	√
	√
	√
	
	行政检查
	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检查
	√
	√
	√
	

	4
	市水利局
	变更
	行政检查
	水利工程检查
	√
	√
	√
	
	行政检查
	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实施情况监督检查
	√
	√
	√
	

	5
	市水利局
	变更
	行政检查
	检查督促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和水毁工程的修复
	√
	√
	√
	
	行政检查
	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检查
	√
	√
	√
	

	6
	市水利局
	变更
	行政检查
	节水检查
	√
	√
	√
	
	行政检查
	对用水活动的监督检查
	√
	√
	√
	

	7
	市水利局
	新增
	
	
	
	
	
	
	行政检查
	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监督检查
	√
	√
	√
	根据职能职责和实际工作情况新增

	8
	市水利局
	新增
	
	
	
	
	
	
	行政检查
	对涉及水利工程的特定活动的监督检查
	√
	√
	√
	根据职能职责和实际工作情况新增

	9
	市水利局
	新增
	
	
	
	
	
	
	行政检查
	涉河建设项目、特定活动检查
	√
	√
	√
	根据职能职责和实际工作情况新增

	10
	市水利局
	新增
	
	
	
	
	
	
	行政检查
	对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
	√
	√
	√
	根据职能职责和实际工作情况新增

	11
	市水利局
	新增
	
	
	
	
	
	
	行政检查
	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监督检查
	√
	√
	√
	根据职能职责和实际工作情况新增

	12
	市水利局
	新增
	
	
	
	
	
	
	行政检查
	水资源调度监督检查
	√
	√
	√
	根据职能职责和实际工作情况新增



